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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 0 0 7年民事司法制度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
對2 0 0 7年1 0月1 2日及3 0日的法案委員會  
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列出政府當局/司法機構政務處對 2 0 0 7年 1 0月
1 2日及 2 0 0 7年 1 0月 3 0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

應。必須強調的是，本文所載涉及法律的意見，並不能視作

法庭對有關法律的說明。法庭只會在實際案件中聆聽了有關

爭議事項的論據後，才可作出司法裁決或法律說明。  
 
 
第5部  – 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  
 
A .  回應助理法律顧問於 20 0 7年 1 0月 1 1日的信函中關於下

列事項的提問：  
 
 ( i ) 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”的定義及法律代表；  
 
 ( i i )  是否需要就“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令”的更改/撤

銷/取消訂定條文；及  
 
 ( i i i )  律政司司長在受影響的人根據擬議的第 2 7條提出

的申請中的角色。  
 

2 .   由於法案委員會已於 2 0 0 7年 1 0月 1 2日的會議席上

商議，並接納了第 5部的修訂建議，故此政府當局不會就助

理法律顧問於 2 0 0 7年 1 0月 1 1日信函內的提議，另再提出修

訂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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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部—文件披露  
 
B .  就對人身傷害個案的訴訟前文件披露，建議採用“直接

有關”的驗證準則一事，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。  
 
3 .   我們已就人身傷害個案的訴訟前文件披露，建議採

用“直接有關”的驗證準則一事，諮詢了兩個法律專業團

體。大律師公會（附件 A）與律師會（附件 B）均確定支持

《條例草案》第 6 部的修訂建議。  

附件 A 
附件 B 

 
 
第 7 部—虛耗訟費  
 
C .  就大律師公會建議以公帑支付法律代表成功抗辯由法院

主動作出的虛耗訟費命令的費用一事，提供意見說明能

否以修訂附屬法例的方式來處理。  
 
4 .   鑒於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涉及動用公帑，會對公帑造

成負擔，故此事不能單憑修訂附屬法例得以實行。  
 
 
第 8 部—上訴許可  
 
D .  考慮刪除《高等法院條例》（“《高院條例》”）第

14AA(4) (b)條及擬議的《區域法院條例》（“《區院

條例》”）第 63A(2) (b)條中“使人信服”的字眼，令

該片語改爲“其他理由解釋爲何該上訴應進行聆訊”。  
 
5 .   “其他理由解釋爲何該上訴應進行聆訊”此一片語

的含義過於廣泛。如果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政府當局會建議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把該片語修改為“其他有利於秉行

公正的理由，因而該上訴應進行聆訊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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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.  提供意見以説明擬議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1 4 A B 條會否

抵觸《基本法》。《基本法》清楚訂明，終審權屬於

終審法院。  
 
6 .   擬議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1 4 AB 條，旨在實施《民事

司法制度改革工作小組報告書》的提議 1 1 3，訂定上訴法庭

就非正審事宜拒絕批予上訴許可的決定為最終決定。工作小

組在作出這項提議時，已考慮了終審法院在 A Solicitor v The 
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[2004] 1 HKLRD 214 一案的決定。該決

定為如何裁定對終審法院以外法院的決定賦予終局性的法例

條文的合法性，定立方向。終審法院裁定，爲符合《基本

法》第八十二條，可對限制終審法院終審權的法例條文進行

覆核。該限制性條文不可輕率施行，但如為達致合法之目

的，而有關限制與期望達致之目的兩者又合理相稱，則該條

文可維持不變。  
 
7 .   提議 1 1 3 關乎非正審事宜，該等事宜已經由一名聆

案官及一名原訟法庭法官考慮，並再由最少兩名上訴法庭法

官認爲上訴欠缺合理機會得直。工作小組認爲在此情況下，

拒絕批予上訴許可的決定成爲最終決定是具法律效力的。上

訴所針對的決定並不涉及實質權利，而此限制之目的又是爲

了合法及相稱地推動更具成本效益而又快捷的解決糾紛方

法。（見《最後報告書》第 6 4 8 - 6 5 0 段）  
 
 
第 12 部—土地審裁處  
 
F .  提交文件述明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建議，即

就不服土地審裁處的決定而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，

引入須先取得許可的規定。  
 
8 .   有關建議列明於 CJRB 11/2007 號文件內。  
 
 
行政署 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0 7 年 1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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